
工资争议

员工提出仲裁

张女士因为身患疾病， 去医院

诊治后要求休病假， 公司也予以了

同意。 从 2023 年 8 月起， 张女士

一直在休病假， 并未到公司工作，

公司也按照相关规定仅向她发放病

假工资。

2024 年 1 月， 张女士以公司

“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 为由， 提

出依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

“被迫解除” 劳动合同， 并申请劳

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 2023 年 8

月至 12 月的工资差额和高达 20 万

元的经济补偿。

张女士认为， 公司存在两项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行

为：

一是病假工资基数应包含岗位

工资、 交通通讯等各类补贴以及绩

效奖金， 也就是她病休前每月工资

的平均数， 但公司仅将她的岗位工

资 4860 元作为计算病假工资的基

数；

二是扣除其个人应承担的补充

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后， 其病假工资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公司应

当予以补足到最低工资的 80%而没

有补足。

因此， 张女士认为她有权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之规定

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 并要求公

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20 万元。

反复核算

工资数额无误

得知被张女士提起劳动仲裁，

公司方面马上联系我商量如何应

对。

公司负责人表示， 对于员工的

病假和工资发放事宜， 公司内部有

成熟完善的制度， 此前也从未引发

过争议纠纷。

退一步说， 即使张女士对病假

工资的计算有异议， 也可以向公司

提出， 公司肯定会进行重新核算。

如果计算无误， 公司会向员工进行

解释， 如果确有错误也会立即纠

正。

根据公司负责人告知的情况，

我感到本案的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

公司对于张女士病假工资的计算标

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规章制度；

二是如果公司发放的病假工资存在

标准和计算方面的错误， 公司是否

存在主观恶意， 从而构成《劳动合

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对此， 公司负责人告诉我， 公

司已经针对张女士的情况做了反复

核算， 认为向她发放的工资数额没

有问题， 并详细给我作了解释说

明。

仲裁裁决

应当补发工资

在劳动仲裁庭上， 我代表公司

发表了如下观点：

首先， 关于病假工资计算基数。

根据《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及

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公示的《员工

假期待遇管理实施细则》， 假期工资

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

应的正常出勤月工资”， 明确排除了

绩效奖金、 交通补贴、 工作餐补贴、

住房补贴、 中夜班津贴、 夏季高温津

贴、 加班工资等项目。 张女士的工资

构成包含岗位工资、 各类补贴和绩效

奖金。 依据规定， 病假期间仅应以岗

位工资 4860 元作为计算基数， 各类

补贴及绩效奖金不予发放。 这一规定

合法有效， 且与地方性法规的精神一

致。

其次，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应

扣除个人应承担的补充公积金和企业

年金。 对此我指出， 根据本市相关规

定， 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的项目明

确为“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 而补充公积金和企业

年金属于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 并非

法定强制缴纳项目， 不在最低工资组

成部分的排除项目内， 用人单位有权

在劳动者工资中代扣代缴。

我方提交了辖区法院的类案判

例， 明确“企业年金和补充公积金并

不在最低工资组成部分的排除项目

内， 用人单位在工资中代扣代缴并无

不当”。

最后， 对张女士要求 20 万元经

济补偿。 我方强调， 病假工资属于福

利待遇， 并非提供劳动的对价， 不完

全等同于劳动报酬。 更重要的是， 双

方争议的根源是对病假工资计算标准

的理解不同， 属于“计算标准不清

楚、 有争议” 的客观情形。 公司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操作， 不存在任何“主

观恶意” 或“有悖诚信” 的行为， 因

此根本不满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的法定条件。

劳动仲裁对本案进行仔细审理后

作出了裁决， 认定公司按照岗位工资

计发病假工资符合规定， 驳回了张女

士按病休前平均工资补足差额及支付

经济补偿 20 万元的请求。

但仲裁裁决同时认为， 公司

2023 年 11 月、 12 月扣除补充公积金

和企业年金后的实发工资低于最低工

资的 80%， 因此需要补足到最低工资

的 80%， 据此裁决公司须补发 460.50

元/月， 合计 921.00 元。

不满裁决

双方提出起诉

因为这一仲裁裁决涉及“不超过

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

的争议， 对我方当事人来说属于“一

裁终局”。 为彻底推翻该裁决中关于

支付 921 元工资差额的错误认定， 我

方在法定期限内以“适用法律法规确

有错误” 为由， 向中级法院提起了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之诉。

而张女士同样不满仲裁裁决， 向

区级法院提起了诉讼。

中院经审查认为， 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 （一 ）》 第二十一条，

在劳动者已就仲裁裁决向基层法院提

起诉讼的情况下， 中级法院对用人单

位提出的撤裁申请应不予受理或驳

回。

据此， 中院裁定驳回了我方的撤

裁申请， 该案由基层法院处理。

一审中， 法庭全面审查了公司

《假期待遇管理实施细则》 的制定程

序和具体条款， 最终认定公司将该类

奖金排除在病假工资计算基数之外

“与法不悖”。

对于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点———补

充公积金和企业年金的扣除问题， 一

审判决明确指出： “此两项并不在最

低工资组成的排除项目之内， 且补充

公积金、 企业年金系用人单位给予劳

动者的特殊福利， 公司在张女士工资

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妥。”

然而， 对于仲裁已裁决的工资差

额部分即 921 元， 一审法院在程序处

理上与我方出现了分歧。

一审法院认为， 针对该部分裁

决， 我方本应通过申请撤裁程序解

决， 因张女士已起诉， 我方的撤裁申

请被中院驳回。

法院认为， 仲裁裁决不存在《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四十九条之情

形， 法院仅进行形式审查， 无权对终

局仲裁裁决的正确性进行实体审查，

因而在一审判决中确认了仲裁裁决结

果， 仍判令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即 921

元。

终审判决

驳回全部诉请

对于一审判决， 我们和张女士都

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因张女士的起诉

事项中已经包含了双方的全部劳动争

议， 本案已进入普通的民事诉讼程

序， 法院应当对双方诉争的全部事项

进行实体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 从而

纠正了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的处理方

式。

二审法院据此作出终审判决： 撤

销一审判决， 改判驳回张女士的全部

诉讼请求。 这就意味着， 劳动仲裁裁

决的 921 元工资差额也经法院审理后

予以否定， 公司无需支付。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但是， 这一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规定也不应被滥用。

如果只是对于工资计算存在争议， 用人单位并无主观恶意， 就无

须承担经济补偿。

!"#$
员#认为少算
解除合同

索要20万补偿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杜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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